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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GoBack]目的：
本公司體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為保障員工生命財產不可或缺要素，因此本公司承諾：遵守政府制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要求、普及安全衛生相關技能、全面降低職場顯著及潛在風險、預防傷害與不健康並持續改善績效。
2. 範圍：
本規章適用本公司各場所及全體員工。
3. 內容：
3.1  名詞解釋：
3.1.1 作業環境監測：指為掌握勞工作業環境實態與評估勞工暴露狀況，所採取之規劃、採樣、測定及分析之行為。
3.1.2 作業環境監測機構：指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執行作業環境監測業務之機構（以下簡稱監測機構）。
3.1.3 臨時性作業：指正常作業以外之作業，其作業期間不超過三個月，且一年內不再重複者。
3.1.4 作業時間短暫：指雇主使勞工每日作業時間在一小時以內者。
3.1.5 作業期間短暫：指作業期間不超過一個月，且確知自該作業終了日起六個月，不再實施該作業者。
3.2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每年第四季於職業安全衛生專案會議中與各處室主管或承辦人員實施採樣策略規劃，應將監測項目、頻率、標準，彙整於S-N-4-005作業環境監測計畫表。經總經理審核後於員工顯而易見之場所公告或以其他公開方式揭示之。
3.3 若監測項目須增減或取消等變動時，或因臨時性作業、作業時間短暫及作業期間短暫不需實施監測者，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應召集各處室主管或承辦人員實施職業安全衛生專案會議實施採樣策略規劃，並修正S-N-4-005作業環境監測計畫表。
3.4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應審核、挑選合格作業環境監測機構，依週期實施作業環境監測，並要求作業環境監測機構提供主管機關規定定期教驗報告，並將教驗報告妥善保存。
3.5 實施作業環境監測時，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與作業環境監測機構會同各處室主管或承辦人員及勞工代表實施。
3.6 作業環境監測報告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於員工顯而易見之場所公告或以其他公開方式揭示之，必要時應向勞工代表說明，若於監測結果中發現測值高於法定標準或發現異常時，則立即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及相關處室主管會商工程改善方法並迅速執行行政管理改善措施，並依照矯正預防措施程序管理，以降低作業環境中危害因素，提升作業環境品質。
3.7 記錄保存
3.7.1 監測記錄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3.7.2 監測時間(年、月、日、時)
3.7.3 使用儀器名稱
3.7.4 監測方法
3.7.5 監測場所
3.7.6 監測條件
3.7.7 監測結果
3.7.8 監測人員姓名(含資格文號及簽名)，若委託監測時應包括機構名稱。
3.7.9 保存期限：監測結果報告由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依法保存三年。
4 權責部門：
本規章內容釐訂與修訂由本公司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負責，處室負責內容如下：
4.1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4.1.1 建立及推行有害作業環境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管理規章。
4.1.2 規劃作業環境監測時間及監測項目與監測數量。
4.1.3 審核並委託合格作業環境監測機構辦理作業環境監測。
4.1.4 公告及保管作業環境監測報告。
4.2 各處室主管：
4.2.1 協助規劃部門內作業環境監測時間及監測項目與監數量。
4.2.2 配合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4.3 勞工代表：
   配合實施作業環境監測。
5 獎懲：
依U-I-2-012 工作規則辦理獎懲。
6 相關文件、表單或作業流程：
S-N-4-005作業環境監測計畫表。

image1.jpg




